













常态化帮扶近期重点工作任务清单

一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方面
1.继续常态化开展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， 乡村两级落实好常态化排查要求，开展核实研判，将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监测帮扶。各乡（镇）于 3 月底前对近一年没有新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村进行分析调度，对重点人群、疑点数据逐户逐条开展核实研判，确保应纳尽纳。
2.组织乡村干部、帮扶干部于 3 月底前完成一轮监测对象和脱贫户的遍访工作，开展产业、就业、健康、教育、兜底保障等帮扶，精准对接“ 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需求，解决实际困难。对脱贫群众、监测对象、易地搬迁户指导强化岗位推送和就业服务，组织引导参加各类就业招聘活动。
3.常态化做好脱贫户、监测对象自然变更排查，对发生自然增减的及时操作国家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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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方面
4.开展问题排查。常态化组织开展问题排查，关注“ 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情况，对发现问题及时动态清零。同时，重点关注近期返乡人员，排查住房情况，对目前住房为简易铁皮棚、土坯房等农户，于 3 月 30 日前将相关情况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振兴帮扶股（邮箱：syxzxbfg@163.com）。
三、产业帮扶方面
5.各乡（镇）3 月底前完成 2025 年度经营性项目收益情况录入，并对 2026 年一季度运行情况进行监测。
6.强化帮扶项目“ 四个一批”分类管理，推动闲置低效资产盘活整改，及时更新国办系统数据，特别是历年来已经处置完成的项目要抓紧录入。
7.严格执行经营性资产处置制度，未经县级批准，不得私自拆除设施蔬菜、食用菌智能棚等设施。
8.乡村于 3 月 20 日前制定 2026 年光伏帮扶电站收益分配使用计划，并报县级备案。
四、就业帮扶方面
9.持续加强调度，做好务工监测。3 月 25 日前在国家系统中更新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对象）务工信息，并修正疑似问题数据。（注：如果春节返乡至今未外出务工的，要及时结束务工时间，采集填报就业帮扶需求，并做好就业帮扶工作。）
10.3 月 20 日前做好 2026 年公益性岗位人员履职评估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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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调整、协议签订等工作，保持公益性岗位人员总体稳定。
11.3 月 27 日前完成 2025 年秋季雨露计划系统录入工作，并修正好问题数据。同时，排查中发现雨露计划补助发放遗漏的，于 3 月 23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 202 室。
五、驻村帮扶方面
12.动态调整“十五五”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，重点考量产业基础、集体经济、脱贫人口规模等指标。
13.强化驻村工作队属地管理，确保在岗在位、力量下沉、作用发挥。
14.派出单位要在 3 月底前拨付不少于 1 万元的工作经费，以单位名义制定《2026 年定点(驻村)帮扶工作计划和任务清单》并抓好实施；要参照差旅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给予驻村干部生活补助，落实通信补贴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六、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方面
15.3 月底前将 2026 年第一批中央和省级常态化帮扶资金匹配安排到项目，完善国家系统数据。
16.3 月底前完成 2026 年拟实施投资规模 2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县级综合论证，并将相关资料报县级审核。
17.3 月底前对国家系统 2021-2025 年衔接资金项目进行 核实完善，对已录入系统但未实施、信息有误等数据进行修正。
七、帮扶项目资产管理方面
18.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，对全县 58 个帮扶项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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